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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流失现象非常严重。人才的大量流失严重阻碍了黑龙江省经济社会的发展。

虽然黑龙江省也出台了一些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但是政策出台较晚，同时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并未

缓解本地区创新型人才流失问题。本文依据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出台时间、颁布数量和类型对政策进行

量化分析，提出适合黑龙江省的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为黑龙江省吸引和留住创新型人才起到积极作用，
为黑龙江省完善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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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outflow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s very serious. The 
massive loss of talents has seriously hinder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eilong-
jiang Province. Although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also introduced some incentive policies for 
innovative talents, the policies were introduced late, and affected by various reasons, the problem 
of the outflow of innovative talents in the region has not been alleviated. Based on the time, qua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se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3.125090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3.125090
https://www.hanspub.org/


付娉娉，郭稳 
 

 

DOI: 10.12677/mse.2023.125090 769 管理科学与工程 
 

tity and type of the innovation-oriented talent incentive policy, this paper mak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and proposes the innovation-oriented talent incentive policy suitable for 
Heilongjiang Province, whic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attracting and retaining innovation-oriented 
tal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innovation-oriented 
talent incentive polic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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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黑龙江省是东北亚地区的枢纽，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三省之一，在建国初期，黑龙江为全国提

供了大量的粮食、煤炭、石油、钢铁等大宗产品，彼时，黑龙江在东北乃至全国都是非常繁荣，经济社

会发展走在前列。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国企改革，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迅

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国家提出“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的规划之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智能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各行各业都在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号召，黑

龙江省在新时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明显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这主要是因为黑龙江省的产业集中在国

有重工业领域，再加上政策、气候、地理等原因，使得黑龙江省很难像其他地区一样快速发展新兴产业，

这就导致虽然黑龙江省是科教资源大省，却很难留住人才[1]。 
随着国家进一步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黑龙江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擦亮区域名片，盘

活闲置资源，激活生产要素，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奋起直追，出台一系列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政

策，让更多创新型人才参与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来，实现黑龙江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复兴。文章

采用定量的政策分析法，以黑龙江省的创新人才发展战略为突破口，对黑龙江省的创新型人才发展战略

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健全我国的创新人才提供一些启示。 

2. 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现状 

2.1. 创新型人才编制及户籍政策 

2017 年黑龙江省政府出台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实施意见》黑政规〔2017〕31 号中提出：在编制问题上，黑龙江省对符合条件的

创新型人才不受编制限制、岗位数额和结构比例限制，自主设置特设岗位。 
在户籍方面，黑龙江省目前除哈尔滨市实行双轨制户籍管理，其余城市均没有户籍限制政策，对引

进的高层次人才实行户籍自愿政策，引进的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不需要将户籍迁入黑龙江省，只需要获

得黑龙江省人才引进工作证即可享受黑龙江省居民待遇。对于创新型人才的配偶、子女双方父母，均可

随迁[2]。 

2.2. 创新型人才薪资待遇政策 

黑龙江省政府在 2004 年发布的《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事厅等部门关于人才柔性流动若干意见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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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黑政办发【2004】39 号中提出：对于创新型人才黑龙江省采取了“双职双薪、多职多薪”，建立多

套人事关系的模式。经用人单位和创新型人才双方协商，对于创业人才可实行协议工资、项目工资、岗

位工资、业绩工资、年薪制、期权收益、股权收益等多种灵活分配的方式。根据创新型人才从事的职务

和工作任务，月薪可按同职级公务员的 2 至 10 倍支付。在 2015 年黑龙江省政府发布的《关于建立集聚

人才体制机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黑发〔2015〕6 号中再次提出，允许兼职兼岗，离岗

创业，引导人才向企业集聚。建立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人才联聘机制，档案工资正常晋升[3]。 

2.3. 创新型人才安居激励政策 

黑龙江省政府 2014 年发布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重点企业引进优秀人才扶持办法

的通知》黑政发〔2014〕32 号中，对引进两院院士给予 100 万元的安家费用和每月 1 万元的生活补贴；

对引进的相关专家，万人计划、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给予 50 万元安家费。 
哈尔滨市在此基础上，于 2017 年哈尔滨市政府提出《哈尔滨英才集聚计划实施方案》哈政规〔2017〕

6 号，其中提到，对引进人才给予安家费、购房补贴。引进到中直省属在哈企业、市属企事业单位的两

院院士，无期限限制每月发放 1 万元生活津贴，给予安家费和房补各 100 万元；对于入选“长江学者”、

“千人计划”专家、“万人计划”的创业人才，给予 3 年每月 0.5 万元的生活补贴，安家费和房补各 50 万

元；对于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主要完成人、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在大型企业从事高级管理工作的创新型人才，给予 3 年每月 0.4 万元的生

活补贴，安家费和房补各 30 万元；对于获得的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主要完成人，中华技能大奖的创业人才，以及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或省级优秀中青

年专家，在大型企业从事中层正职管理工作的创新型人才，给予 3 年每月 0.3 万元的生活补贴，安家费和

房补各 20 万元；对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和博士研究生这类创新型人才，其取得自主知识产权、发明

专利、以及掌握核心技术的，给予 3 年每月 0.2 万元的生活补贴，安家费和房补各 10 万元[4]。 

2.4. 创新型人才医疗保障政策 

2004 年黑龙江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事厅等部门关于人才柔性流动若干意见的通知》黑政

办发【2004】39 号中提出，对于省直在哈企业、市直企事业单位柔性引进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专家、“万人计划”入选者；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主要完成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以上人

员范围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医疗待遇参照市副市级医疗照顾人员医疗待遇标准

和医疗管理；其他人员的医疗待遇参照市副局级医疗照顾人员医疗待遇标准和医疗管理。有些地区为高

层次人才提供了定点医院及医疗专用通道，并为引进的人才提供建档服务，持续跟踪人才健康状况。为

人才提供一定的医疗保健服务经费[5]。 

2.5. 创新资金激励政策 

2018 年黑龙江省科技厅和黑龙江省财政厅在《黑龙江省科技创新基地奖励实施细则》黑发〔2016〕
23 号中提出：对于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和企业院士工作站按照研发

成果产出、成果转化情况等分别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每年按照各类科技创新基地 10~20%的比例择优遴选，

每个给予 50 万元资金支持。对于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创新型人才自主创业的，可予以不超过 15 万

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当年招聘此类创新型人才且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人数达到现有员工

的 25% (超过 100 人的达到 15%)可申请不超过 3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哈尔滨市新区为创新型人才提供 15 万元以内的贷款贴息；为从事科技类工作的创业人予以 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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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的贷款贴息；其中学习层次达到硕士、博士的创新型人才分别予以 60 万元、70 万元以内的贷款贴

息；对于掌握核心技术的创新型人才予以 80 万元以内的贷款贴息；对于大型企业中层正职管理创新型人

才进行创业贷款的，予以 90 万元以内的贷款贴息；对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

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主要完成人、中华技能大奖的，予以 100 万元以内的贷款贴息。 
对于创办小微企业的创新型人才，予以 300 万元以内的贷款贴息；对于创办高新技术类的创新型人

才，予以 500 万元以内的贷款贴息，最长贴息两年[6]。 

2.6. 创新型人才培养投入政策 

2019 年黑龙江省政府出台的《黑龙江省做好就业创业工作十二条政策措施》黑政规〔2018〕23 号中

指出关于人才培养的相关措施：为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人才提供免费参加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培训、创办

企业和经营管理能力训练的机会；对参训合格的创新型人才并予以颁发培训合格证书。并对相关培训机

构和培训讲师分别予以 2000/人和 500/人的现金补贴。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创业指导和培训相关技能。 

2.7. 创新型人才税收优惠激励政策 

对于创新型人才，黑龙江省针对不同类别的人才提出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2018 年黑龙江省地税

部门出台的《黑龙江省支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税收优惠政策》黑地税发【2017】87 号中指出，对于符

合标准的创新型人才，给予一次性补贴 50 万元，免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创新型人才获得的省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

面的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于到黑龙江省工作的外籍创新型人才，经审核通过符合标准的探亲费、

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暂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于到黑龙江省工作的符合标准的创新型人才，取得

的科研启动费、科研活动经费、培养经费、资助经费等工作性质的经费，用于公务费用支出的部分，免

征个人所得税。对于创新型人才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转化的科技型创业成果，其获得的股权形式个人奖励，

暂免征个人所得税[7]。 
对于延长退休的创新型人才，其延退期间的工资、薪金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对于从事技术转让

获利的创新型人才免征一年企业所得税(500 万元以内)，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对于在哈尔滨、

大庆区域内创办高新技术型企业和技术服务企业的创新型人才，对其实行减收 15%税率企业所得税的税

收优惠政策。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3. 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分析 

3.1. 以出台时间为节点的创新型人才政策分析 

2008 年到 2019 年的 12 年间，黑龙江省政府共制定、颁布与落实了 40 条创新型人才政策。如图 1
所示： 

上述政策中，2008 年 2 条、2009 年 3 条、2010~2011 年各 2 条、2012 年 12 条、2013 年 3 条、2014
年 2 条、2015 年 3 条、2016 年 1 条、2017 年 3 条、2018 年 5 条、2019 年 2 条，整体上政策出台数量呈

波动趋势，除 2012 年达到峰值，占比 30%，2016 年触及低谷，占比为 2.5%。 
由于 2011~2015 年是“十二五”规划时期，受国内、国际复杂形势以及金融危机、经济全球化的影

响，为了适应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国家提出创新的重要性，主张从农业、服务业、市场、军队等方面进

行多元角度全行业创新。为响应国家“十二五”规划号召，黑龙江省政府全方位、多角度、多元化制定、

颁布与落实创新型人才政策，2012 年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政策数量急剧上升，远超其他年份的政策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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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6 年，“十二五”规划结束，黑龙江省出台的创新型人才政策、黑龙江所遴选的创新型人才都有一

定增加，需要一定消化的时间，所以人才政策下降到低谷，仅出台 1 项专门针对创新型人才的政策。从

整体上看，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政策的颁布趋势稳定，能够较好的促进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遴选可持续

发展，但创新型人才政策的整体数量仍然偏少。单看每一年，创新型人才政策出台速度的涨幅不宜太大，

不宜出现急剧上升或下降的现象，否则会出现创新型人才扎堆或稀缺现象。而在合理的时间出台合适的

创新型人才政策，平衡黑龙江省各年度创新型人才数量是政府要进行长远规划的重大任务[8]。 
 

 
Figure 1. innovative talent policies based on the release time 
图 1. 以出台时间为节点的创新型人才政策 

3.2. 创新型人才政策在出台数量维度的分析 

在黑龙江省出台的 40 项创新型人才政策中，针对卫生方面颁布的政策共有 10 项，针对人事方面颁

布的政策有 9 项，针对行政管理和城乡建设方面的政策各有 3 项，注重科技和国民经济管理的政策也各

有 2 项，其他涉及诸如矿产、计划、财政等方面的 10 政策各仅有 1 项。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Number of Innovative Talent Policies by Policy Theme 
图 2. 不同政策主题的创新型人才政策数量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3.125090


付娉娉，郭稳 
 

 

DOI: 10.12677/mse.2023.125090 773 管理科学与工程 
 

12 年来，黑龙江省政府较为注重对卫生方面创新型人才的扶持，通过制定众多卫生方面创新型人才

政策来加强对医疗卫生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黑龙江省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但是政策资源过多的倾向于这一方面，会造成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更为落后。同时黑龙江省也注重

对创新型人才的人事管理，但仅涉及对创新型人才的选拔与推荐工作，并未详细谈及对创新人才的管理

工作，例如创新人才的引进、培养、服务、激励和管理工作成效甚微。从制定政策的机关来看，经国家

制定由黑龙江省政府奉行实施的创新型人才政策有 1 项，由黑龙江省政府制定、颁布的创新型人才政策

共计 26 项，由省会政府制定、颁布的创新型人才政策仅有 7 项，由其他地方市级政府颁布的创新型人才

政策也有 6 项。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number of innovative talent policies promulgated by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图 3. 各级政府颁布创新型人才政策的数量 

 

不难发现，黑龙江省的创新型人才政策颁布、落实大多由省政府把控主要方向，各市政府起推动作

用，但身为省会城市行政中心的哈尔滨，其政府出台和落实的政策就有点少，仅比其他地市级政府落实

的政策多 1 条，因此黑龙江省政府完善创新型人才政策的历程任重道远。 

3.3. 以政策类型为基础的创新型人才政策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政策原因，人才不能在各地区之间进行迁移，所以不存在任何的人才激励政

策。后来国家不断加强对各类人才的重视，开始制定各种人才政策为其提供相应便利，人才政策自此初

具雏形，进而不断完善优化，形成完备的政策体系。从政策类型划分，人才政策分为人才引进政策、人

才培养政策、人才服务政策、人才激励政策以及人才管理政策。其中，人才引进政策是指政府招揽并促

进人才向本地区流动的政策；人才培养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教育等手段培育和提高人才的知识、素养、能

力和本领的政策；人才服务政策是指为人才提供诸如“五险一金”等措施以保障人才利益的服务性政策；

人才激励政策是指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等手段来调动人才工作积极性的政策；人才管理政策是指对人才

的活动进行相应的监督的一系列政策。 
黑龙江省作为人口流出大于流入的大省，各方面人才都较为匮乏，这也就决定了黑龙江省政府必然

要制定一系列的创新型人才政策，来稳定黑龙江省的人才体系，而黑龙江省相较于其他地区能够给予创

新型人才的资源是无法比拟的，这就决定了黑龙江省政府为创新型人才提供的政策支持一定是不同类型

的，黑龙江省政府主要是从五个方面制定、落实政策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支持。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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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Innovative Talent Policies Based on Policy Type 
图 4. 以政策类型为基础的创新型人才政策 
 

2008~2019 年，黑龙江省政府出台的政策共有五种：引进、培育、服务、激励和管理创新型人才政

策。其中，培育创新型人才政策共有 24 项，占比 54.5%。如图 5 所示： 
 

 
Figure 5. The propor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innovative talent policies in all policies 
图 5. 各类型创新型人才政策在所有政策中所占比重 

 

从图 5 可以看出，培育创新型人才政策是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政策的主流政策类型；引进创新型人

才政策与服务创新型人才政策各有 4 项，占比 9.00%，激励创新型人才政策有 9 项，占比 20.50%，管理

创新型人才政策有 3 项，占比 7.00%。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的培育创新型人才政策在黑龙江省创新型

人才政策中超过半数，高于其他四类政策数量总和。由此可见，黑龙江省对于创新型人才的遴选主要以

自身培养为主，辅之以人才引进、激励、服务、管理等措施。黑龙江省政府以自身培养创新型人才可以

基于人才恋土情怀减少一部分的人才流失，在长远角度保证了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供给数量。但是，培

育创新型人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黑龙江省引进、激励、服务、管理等人才政策相对较少，不能满足黑

龙江省目前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所以，黑龙江省完善创新型人才政策、提升创新型人才储备体系

依然任务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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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化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建议 

4.1. 建立多元化的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 

4.1.1. 针对于不同层次创新型人才给予不同的激励政策 
从人力资本与双重因子的角度来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高水平的创造性人才所具有的优势是

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以鼓励具有不同层次的创造

性人才。黑龙江的一套政策，主要是针对高水平的、创新性的，而对于本地的创新人才，无论他们为国

家做了多少事情，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他们的需要和特征，制订相应的激励措施。

不同层次的创造性人才，其需要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比如，应该在回归初期和中期为具有创造性和企业

家精神的人员提供各种服务。对于那些较早回归的有创意的人，其所提供的服务也许会更加详尽，如子

女上学、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问题；为创造性人才提供高层次的奖励(如团体奖励、工作奖励等)是行之有效

的，而对创造性人才的实际奖励，例如住房、高工资和津贴，将会更为高效。 

4.1.2. 建立以业绩取向的物质分配政策 
创新型人才是创造财富与创造价值的最大源泉，黑龙江省政府和相关政府部门应当不断健全多元化、

灵活的分配体制与政策，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工作绩效。要让创新人才更加满意于这

样的配置体系，要按照他们的才能和表现来进行价值的配置，要对他们的工作做出适当的回馈，让他们

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要按照他们的不同需要和自身成长的规律，给他们提供不同的报酬和奖励。 

4.1.3. 制定实施地方特色化的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 
在制定黑龙江创新型人才政策时，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中，除了考虑物质奖励外，还应考虑

对创新型人才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例如建立行业认可的荣誉奖励，让创新型人才获得满足感，创新型人

才相互之间要紧密联系互相沟通，组织创新型人才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使创新型人才快

速成长，满足黑龙江创新型人才激励的的需求。同时，在政策的核心内容上，除了体现创新型人才激励

的政策外，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还应符合黑龙江省当地创新型人才招聘的做法，更有针对性，

鼓励地方用人单位和当地高等院校建立创新型人才培训招聘机制，使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更具“地方性”。 

4.2. 完善创新型人才引进政策 

4.2.1. 提高创新型人才引进政策的科学性 
应当结合黑龙江实际情况制定创新型人才引进政策，在引进创新型人才的同时，要及时了解创新型

人才引进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创新型人才引进政策的资金投入，激发创新型人才活力。根据双因素理论，

满足不同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在保障引进创新型人才物质需求的同时，更要满足他们内心的激励需

求，积极制定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指导和支持，提高创新型人才的成就感。创新型

人才引进政策会为黑龙江的经济发展提供力量支持，创新型人才引进政策的内容应根据黑龙江省特色经

济与发展目标进行分类细化，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更好的发挥创新型人才价值，为黑龙江省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4.2.2. 创新创新型人才引进模式 
尽管黑龙江的创新型人才数量现在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创新型人才短缺依然制约黑龙江省出的

经济发展，对此我们应加大创新型人才引进力度，创新引进模式，而不是一味的吸引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来黑龙江发展。实施“本土创新型人才培养开发计划”，创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良好氛围。首先

是资金资助，出台适合黑龙江实际情况的扶持创业政策，为处于起步阶段且具有良好前景的创业项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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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为优秀的创新型人才提供更多创业机会。其次是搭建宽广平台，在现有基础上实施

重大创新型人才专项、重点创新型人才工程和重大创新型人才平台搭建，搭建创新型人才协同创新平台，

完善创新型人才享受特定生活及工作待遇的政策。最后是利用现有资源，对创新型人才进行培训，逐步

形成专家团队，形成导师辅导机制，激起人才的创业热情。 

4.2.3. 灵活实施“头雁计划” 
“头雁”人才主要包括国家高端人才、海外杰出创新型人才或者是由 5~10 人组成的自然科学等团队，

“头雁”意味着起到带领作用，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可以牵头组建创新创业团队，政府或相关单位给予他

们创业资金支持，对“头雁”给予丰厚的待遇，对组建的“头雁”创业团队按照不同类别给予资金支持，

要灵活实施该项计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型人才在黑龙江“引得进”、“留得住”。为了解除创新

型人才的后顾之忧，让“头雁”及其团队在黑龙江潜心科研，可以实行年薪制、项目工资、奖金津贴等

薪酬奖励。充分发挥“头雁”效应，让更多优秀的创新型人才定居在黑龙江、创业在黑龙江、更好服务

黑龙江高质量发展。 

4.3. 进一步创新人才奖励政策 

4.3.1. 完善创新型人才奖励办法 
创新型人才奖励政策应建立以创新型人才和科技成果奖励为基础，结合黑龙江省的具体情况，制定

以下集中创新型人才激励措施：一是建立特殊的激励和补贴制度，在黑龙江省工作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型

人才，在基础研究和公益领域建立特殊奖励制度，在重大科研项目和为黑龙江省的经济建设做出杰出贡

献的人得到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奖励等；二是生活方面的奖励，可以学习浙江省的创新型人才奖励政策，

建立“创新型人才研究基金生活支出奖励办法”；三是团队或组织奖励，黑龙江应积极引进创业团队和

科技研发团队，为这些团队提供专属的资金支持，对创业团队建立“创业专项资金”，并且在财务分配

上，给予创业团队充分的分配权利。通过上述创新型人才激励政策，可以积极规范创新型人才资源流动，

充分发挥高水平科技创新型人才的作用，充分调动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3.2. 扩大奖励优惠政策覆盖面 
进一步将扩大奖励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可以增加优惠政策，例如定居、医疗保险和税收。首先是创

新型人才安居政策。在政府指导和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多渠道、多形式的解决创新型人才安置问题，

通过政府和用人单位的支持，为创新型人才提供住房补贴或租金补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

黑龙江研究所、高科技工业园和国际学生创业园等地区建造创新型人才公寓，为创新型人才提供住房；

二是休假政策和医疗保障，用人单位可以为创新型人才定期安排体检，并且给予创新型人才休假的时间；

用人单位在为创新型人才提供医疗保障时，提供商业医疗保险，医疗相关费用可以全额报销；第三是税

收、交通和居住许可政策，对引进的创新型人才其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单位保留一部分其余部分应全

额退还，引进的创新型人才团队或企业可享受 15%的所得税的优惠期，每月还可以给予一定数额的交通

补贴，提供参加国际学术研讨机会，并试行个性化奖励措施，对专业技术人员试行个性化的奖励。 

4.3.3. 提高创新型人才奖励政策标准 
积极落实有关创新型人才各方面资助政策，结合资金覆盖范围、资金实力和管理水平，制定关于创

新型人才项目的扶持政策，可以从资助创新型人才、资助项目和社会效益等许多方面，增加创新型人才

引进的资金和培训。为了吸引创新型人才，应扩大省部级创新型人才项目候选人的资助范围，以吸引更

多的创新型人才和创业团队来黑龙江省。同时，增加创新型人才引进的资金。建议用“一事一议”的人

才激励政策来吸引两院院士。对于其他国家级人才项目候选人，可以以省级财政支持(限额为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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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1 配套资金进行奖励。应坚持创新型人才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在现有的标准资金支持下，可以在

“一事一议”的基础上为有望实现重大工业突破的技术创新团队提供资金，以增加对科学技术研发和成

果转化的支持，并努力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 

5. 结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全面振兴东北战略，在新时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

及实施“双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作为东三省之一的黑龙江省，怎样抓住历史机遇，乘着政策的东风，

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壮大创新型人才队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充分发掘科教大省的人才资源优

势，成了迫在眉睫的战略性问题。总的来说，要想吸引创新型人才，就必须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提供更多高端优质的工作机会，规范劳动力市场，出台人才激励政策，提高创新型人才待

遇，让创新型人才安居乐业，没有后顾之忧。本文从黑龙江省的现实出发，对黑龙江省实施创新型人才

激励制度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对黑龙江省目前的创新型人才工作及对其需求的供给状

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其次，针对目前黑龙江省的创新型人才培养面临的诸多问题，并结合黑龙江

的具体情况，对目前黑龙江省创新型人才的激励机制进行了简要的剖析。最后，针对黑龙江省的创新创

业型人才的激励机制，给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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